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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明財經科技大學
財政稅務系系專業實習合約書


實習機構
OOOOOOOOOO公司





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學生校外實習契約書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　　 　　（以下稱甲方）
立契約書人：ooooooooooooooo有限公司 （以下稱乙方）
ooo等oo人（如附件一）   （以下稱丙方）
為加強產業與學術交流，落實教學與實務並重，使學生得以透過實作學習以提升就業能力。甲、乙雙方本於互惠之原則，共同進行實習課程之安排與訓練，丙方本於實習課程之旨參與實務學習，並經參方協議訂立共同遵守條款如下:
契約起迄期間及實習地點
1. 本契約起訖期間自民國（以下同）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。實習地點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如因丙方分發之時間、地點不同，致有起訖期間或地點不同，詳如附件二。
工作職掌及學習守則
第1條 甲方 財政稅務系 系，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分發丙方至實習單位，並指派輔導教師負責輔導丙方之實習。
乙方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指派輔導業師輔導丙方實習，分發實習之地點及實作學習之事務依甲乙雙方協議辦理。
丙方經甲乙雙方說明已瞭解實作學習課程之內容、津貼與權利義務，並應遵守甲方之分發、輔導，乙方交付之實作學習及遵守乙方之工作守則並注意安全，如有任何問題應即向甲方之輔導教師及乙方之輔導業師反應。
實習內容與時數
第2條 本契約實習課程相關約定如下：
1、 實習課程
�專業實習(一)課程(必/選修，上學期9學分)
�專業實習(二)課程(必/選修，下學期9學分)
2、 實習課程起迄日期及地點依本契約第一條，如有異動應以書面協議及通知，乙方非經甲方及丙方同意，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。
3、 實習內容
甲方應提供系所教育之核心能力予乙方，甲乙雙方共同安排實作學習及訓練課程，並應與丙方在學所學之核心能力有關，丙方經甲乙雙方之說明已瞭解並同意實習課程之內容，以及應遵守乙方之工作安全守則。乙方應注意實習場域之安全及風險管控，並遵守相關安全、職場法令及負責丙方實習前之安全講習。
4、 實習時數
每學期應提供實作學習至少648小時，上下學期單獨計算。
每學期應提供實作學習18週且每週至少24小時（432小時），上下學期單獨計算。
實習期間每日學習總時數以不超過8小時為原則，並禁止超過晚上十時至翌晨六時。實作學習應包含教育訓練及實務學習，實習時數如遇不可抗力事變致有需變更丙方實習時數者，甲乙雙方得以書面協議及通知後副知丙方，丙方有異議時得向甲乙雙方反應，甲方或乙方應儘速處理及回覆之。
5、 實習守則
丙方經甲乙雙方說明已瞭解應遵守乙方安排之實習實作，準時參與實習、不遲到、早退，並依乙方之服裝儀容規定穿著，並遵守各項工作規定及接受指導，請假時應經乙方授權之主管同意，非經同意不得任意停止或轉換實習單位，亦不得有損害乙方商譽及甲方校譽之情形。
實習報到
第3條 甲方或乙方應指示及通知丙方實習之報到時間、地點及應備事項，乙方應於丙方報到時即指派專人指導，丙方接獲通知後應遵守指示及通知並進行報到，丙方有不為或遲延報到時，乙方應即通知甲方輔導。
實習津貼
第4條 實習津貼經甲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後，參方約定相關津貼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直接發給丙方，約定津貼情形如後：
實習津貼以薪資計，不得低於基本工資，參方約定以月薪新台幣 000000 元/月。以時薪新台幣 000000 元/時。
實習津貼以獎助金計，參方約定以新台幣 000000 元/月。
基於本實習以學習為主，參方約定無實習津貼。
保險及福利
第5條 甲方應為丙方依教育部之規範投保實習學生團體意外險，其他保險經甲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後，參方約定如後：
實習津貼以薪資計時，適用月薪/時薪制，乙方依法為丙方投保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提撥。 
實習津貼以獎助學金計時，乙方無為丙方投保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提撥。 
實習津貼以獎助學金計，乙方為丙方投保團體保險。
無實習津貼，乙方無為丙方投保保險。
無實習津貼，乙方為丙方投保團體保險。
第6條 膳宿及交通部分，甲乙雙方已向丙方說明，經丙方瞭解後，參方約定：
乙方未為丙方提供住宿、交通車/交通津貼及伙食。
乙方為丙方提供住宿（或津貼），但無伙食。
乙方未為丙方提供住宿，但有伙食（或津貼）。
乙方未為丙方提供住宿，但有伙食津貼（薪資內含）。
乙方為丙方提供交通車/交通津貼但無住宿及伙食。
實習學生輔導
第7條 甲方應與乙方共同協商訂定「實習個別訓練計畫」，甲方應為丙方指定輔導教師，乙方應為丙方指定輔導業師，甲乙雙方應為丙方進行實習內容之說明及輔導，促使丙方瞭解實習之內容。甲方應指定輔導教師負責丙方之實習輔導、溝通及聯繫，並進行實地訪視，乙方應予配合。乙方指定之輔導業師負責丙方之實作輔導、溝通，及於丙方表現欠佳、適應不良或其他異常情形時，應知會甲方共同輔導，丙方經輔導欠佳，乙方得予通知甲方後辭退，或丙方因故提出轉職之申請，甲方應於輔導後協助丙方進行轉職。丙方轉職後甲乙雙方視為終止契約，但乙方尚有其他實習學生不在此限。
甲方依實習課程計畫每學期排定丙方返校，以及年度之實習成果發表會議，乙方及丙方應予配合。
實習安全之維護
第8條 乙方應確保實習環境之安全，依性騷擾防治法、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對丙方具有保護義務。丙方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，爰向乙方或甲方申訴時，乙方或甲方應依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丙方於實習期間遭受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時，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，使甲方得依校安維護通報系統向主管機關通報。實習訓練期間，如有發生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之情事時，經審查後，甲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提請調查時，應請乙方推派代表參與調查會；若由乙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進行調查時，亦須邀請甲方代表共同參與調查。
實習申訴機制
第9條 丙方與乙方如因實習糾紛或有爭議情事，依教育部之規定應給予丙方申訴之機會，甲方得商請乙方到校參加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，甲方與乙方得各自推派代表1員及共同推舉代表1員與會，進行申訴討論時應有法律專家在場，如未為推舉或無法共同推舉，由甲方校外實習委員會聘任之校外法律專家充之。
實習考核及證明
第10條 丙方於實習期間表現或適應欠佳，乙方應知會甲方共同輔導協商處理，經輔導仍未改善者，乙方得予通知甲方後辭退或經甲方取消丙方之實習資格。
甲乙雙方應定期考核丙方之實習情形，並於每學期實習結束前共同考核丙方之實習成效及進行評分，考評之方式及給分比例依甲方之評核規定辦理，乙方應予配合。丙方應依甲、乙方之考評規範繳交實習週報、實習心得報告及遵守職場規範，並應參加期末之實習成果發表。
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基於實習為學習之性質，乙方不得以其業績額度要求，為丙方考核之唯一標準。
乙方應依各系之規範，按月或於學期結束前提供甲方關於丙方之工時證明，實習結束後，甲方或乙方應協議發給丙方實習證明，實習證明之格式依甲方之規定辦理。
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歸屬
第11條 經甲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參方約定如後：
丙方因實習工作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，不論其形式，若無事前協議，則均歸屬於乙方所有。如需申請者，甲方或丙方應配合辦理。
丙方因實習工作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，依其形式，歸屬於乙、丙方共同所有。
丙方因實習工作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，不論其形式，歸屬於乙方所有。
丙方因實習工作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，依其形式，歸屬於丙方所有。
資訊及個人資料之保護
第12條 甲、乙雙方及丙方，於履行本契約應踐行資訊及個人資料之保護，如發現有資訊安全或個人資料外洩之虞，應立即採取必要之防制措施，並即時通報以協助進行相關處理程序，防範或防止損害之擴大。
乙方為辦理實習合作事項倘需蒐集丙方之個人資料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將丙方之個資權益事項踐行告知義務，甲方應協助丙方知悉，若乙方因本契約而有必要蒐集、處理與利用丙方法定代理人之個人資料時，亦應取得其書面同意。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於履行本契約期間，為履行本契約義務而取得前述個人資料時，應依法善盡嚴守保密責任，非經合法授權不得洩露與第三人知悉或任意移作他用。
保密義務
第13條 甲乙丙參方因履行本契約實習課程知悉之業務機密，包含但不限於一方或ㄧ方客戶之資料，非經同意，無論於履約期間或履約終了後，均不得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，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、轉述或公開發表。甲方依教育部實習手冊之規範辦理實習成果發表，應以書面通知乙方，丙方於實習心得發表時應注意業務機密之保護，必要時丙方之內容得經乙方要求審視後發表。
損害賠償
第14條 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於履行本契約期間，丙方因學習訓練活動造成乙方不法侵害，限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，負賠償責任。
實習期滿職務交代
第15條 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於履行本契約期滿應將業務上所掌管之文件、資料、圖表、物品、財產等歸還於乙方，並辦妥職務交代相關手續，丙方於履行本契約期間對於乙方提供實習中所須應用之器材及物品，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有毀損或致乙方權益受損者，丙方應負賠償責任，乙方並得予書面通知甲、丙方終止本實習契約。
權利讓與
第16條 本契約之權利義務，非經甲乙丙參方書面同意，不得轉讓。
其他約定
第17條 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依教育部實習手冊之規範，乙方與丙方簽訂之勞動契約或其他約定，應經甲方審視納入本契約始生效力，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工作規則不在此限。另於履行本契約時，不得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規定、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，並應遵循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法令規定。
為達議約經濟性，本契約標的之實習課程為開放性契約，乙方得於容納實習訓量之原則下，在履約期間接受甲方之轉職學生，或丙方之離職，並仍依本契約為主約，甲、乙雙方應以書面或公函（如附件三）合意增修本契約關於丙方之資料，即學生轉離時，於附件一、二之備考欄填註離職期日，學生轉入時於前揭附件增列丙方姓名資料，並註明起迄日期，從而以附加附件之方式逕行換約，毋庸再訂新約。有關校外實習課程未盡事宜，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得視產業需求、情事變更以書面協議後合意修定，並副知丙方。
實習回饋問卷
第18條 乙方同意於實習課程結束後，應配合參酌丙方之表現，以及丙方應同意依實習情形，填寫甲方所指定之滿意度調查問卷，以為課程改進之參考。丙方亦配合請家長填寫甲方指定之滿意度調查問卷，以提供甲乙雙方修正實習課程之參考。
留任管理
第19條 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參方約定如後：
畢業後留任，實習年資併計。
畢業後留任，留任年資重新起算。
其他：視畢業當時市場環境及學生表現而訂。
契約修訂及合約終止
第20條 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於履行本契約期間本契約及其附件之修訂，應經甲乙雙方以書面方式為之並副知丙方，否則不生效力。
甲、乙雙方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一方欲提前終止某一方之約定，至少應於一週以前書面通知他方。
契約構成
第21條 本契約條款、相關附件及書面協議合意修正之文件，均為本契約之一部分，構成完整契約。
準據法及契約爭議之處理
第22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或對內容之解釋產生疑義，影響契約之履行時，甲乙雙方已向丙方說明，並經丙方瞭解，應本於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，共同協議解決，其協議內容亦為本契約之一部分。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、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、勞動基準法、勞工保險條例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法令及教育部主管機關之函釋。
合意管轄
第23條 因本契約所生事項涉訟時，參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契約執存
第24條 本契約書正本壹式參份，由甲乙丙參方各執壹份為憑，丙方之契約正本得以各系之公告為憑。
立契約書人：
甲　方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
代 表 人：校長  盧秋玲
地    址：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
統一編號：03812501
聯 絡 人：江翰慈
聯絡電話：26585801分機5772

乙　方：
負 責 人：
地　  址：
統一編號：
聯 絡 人：
聯絡電話：

丙　方：
實習學生： ooo等00人
地　  址：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
聯 絡 人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系
聯絡電話： 26585801分機5771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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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丙方實習學生名冊及簽章冊
	學系
	學號
	姓名
	學生（丙方）簽章
	備考

	財政稅務系系
	D11212000
	蔡oo
	
	

	財政稅務系系
	D11212000
	蔡oo
	
	

	財政稅務系系
	D11212000
	魏00
	
	

	合計
	     0     人



註：建議將全學年、上學期、下學期實習學生分別造冊，表格請自行延伸、多餘之表格請刪除（人數多請列附件）


附件二：丙方實習學生實習起迄時間、地點、時數、津貼一覽表
	學系
	學號
	姓名
	實習起迄時間
	實習地點
	實習時數
	實習津貼
	備考

	財政稅務系
系
	D11212000
D11212000
D11212000
	蔡oo
蔡oo
魏oo
	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止
	oo分行
oo分行
oo分行
	至少648小時
18週且每週至少24小時
	月薪新台幣 00000 元/月
時薪新台幣 00000 元/時
獎助金新台幣 00000 元/月
實習以學習為主，參方約定無實習津貼
	

	合計
	     0     人


註：建議將全學年、上學期、下學期實習學生分別造冊，表格請自行延伸、多餘之表格請刪除



附件三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系　函
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五十六號
聯絡人：ooo老師
聯絡電話：02-26585801分機
電子信箱：mmm @takming.edu.tw
          

受文者：如配當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
發文字號：oo字第0000000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契約修正附件（異動學生名冊）
主旨：檢送實習契約「修正學生名冊」乙份，請惠予併同主契約存查。
說明：
1. 貴我雙方約定，於貴公司容納實習訓量之原則下，在履約期間接受我方之轉職學生，或實習學生離職時，仍依約定之契約為主約，貴我雙方同意以書面或公函之方式修正本契約關於實習學生之資料，其增產學合作經濟及便利性。
1 為落實學生輔導及適性發展，實習學生有轉離到職之情形，本契約附件學生名冊有配合修正之必要，請惠併主契約存查。

正本：如配當表
副本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系

系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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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方實習學生異動及簽章冊
	學系
	學號
	姓名
	學生（丙方）簽章
	備考

	
	
	
	略
	109年0月0日離職

	
	
	
	（簽名）
	109年0月0日轉職報到

	合計
	 離職            人、轉職報到           人


註：請惠予併主契約留存，替代換約。
丙方轉職實習學生實習起迄時間、地點、時數、津貼一覽表
	學系
	學號
	姓名
	實習起迄時間
	實習地點
	實習時數
	實習津貼
	備考

	
	
	A
B
C
D
E
	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止
	
	至少648小時
18週且每週至少24小時
其他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
	附條件
取得證照前
	月薪
新台幣           元/月
時薪
新台幣           元/時
獎助金
新台幣          元/月
以學習為主，參方約定無實習津貼。
其他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
	無實習津貼時，請學生簽名

	
	
	
	
	
	
	�取得證照後
	月薪
新台幣           元/月
時薪
新台幣           元/時
	

	
	
	F
G
H
	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止
	
	至少648小時
 18週且每週至少24小時
其他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
	無附條件

	月薪
新台幣           元/月
時薪
新台幣           元/時
獎助金
新台幣          元/月
以學習為主，參方約定無實習津貼
其他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
	

	
	合計：                 人


註：建議將全學年、上學期、下學期實習學生分別造冊，表格請自行延伸、多餘之表格請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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